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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辽宁中海康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

 

中名国成报字【2025】第 0070号 

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辽宁中海康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海康公

司”）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

审计报告（报告编号：中名国成审字【2025】第 1891 号）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的要求，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形成保留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

1、持续经营能力方面 

中海康公司近几年持续亏损 2022 年、2023 年、2024 年净利润分别为

-16,319,951.15 元、-13,969,091.44 元、36,127,811.50 元。截止 2024 年 12 月

31日，未弥补亏损为 108,549,456.15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5,134,073.36

元，未弥补亏损已达股东出资额的 95.48%。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,中海康公司

虽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，但中海康公司的持续经营仍存

在重大的不确定性。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中海康公司在持续

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。 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册

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

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中海康公司，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

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

了基础。 

二、发表保留意见的依据和理由 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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